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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6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

平公司）10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6,326 万元人民币，其中出资到位 24,000

万元部分以评估值为依据定价，未出资到位 12,326 万元部分以零元价格转让给

受让方）转让给公司关联方河南平煤神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运营

公司）。本次交易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动，遂平公司财务报表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23）

第 12015 号《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

公司股权涉及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简称“《评估报告》”），

以 2023 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遂平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1,898.72

万元，与账面值 20,634.17万元比较，评估增值 1,264.55万元，增值率 6.13%。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10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额 36,326 万元人民币，其中出资到位 24,000 万元部分以评估值为依据定价，未

出资到位 12,326 万元部分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 21,898.72 万

元，投资运营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对价。 

●投资运营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2 

公司，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含本次交易），公司过去 12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四次，金额为 119,493.9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751,062.72 万元的 15.91%，超过 3000 万元且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遂平公司 10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6,326万元人民币，

其中出资到位 24,000 万元部分以评估值为依据定价，未出资到位 12,326万元部

分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转让给本公司关联方投资运营公司。本次交易后，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动，遂平公司财务报表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 

（二）关联关系 

投资运营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1286号《审计报告》，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遂平公司所有者权益 20,634.17

万元。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23）

第 12015 号《评估报告》，以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遂平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值为 21,898.72 万元，与账面值 20,634.17 万元比较，评估增值

1,264.55万元，增值率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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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与投资运营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

价以 2023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

结果为依据。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2023）第 12015 号《评估报告》，以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遂平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1,898.72 万元，10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6,326

万元人民币，其中出资到位 24,000 万元部分以评估值为依据定价，未出资到位

12,326 万元部分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 21,898.72 万元。 

    （四）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 6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数 0票。关联董事李本斌先

生、张电子先生、刘信业先生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

行使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公告日（含本次交易），公司过去 12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人或与

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四次，金额为 119,493.92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751,062.72 万元的 15.91%，超过 3000 万元且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矿工路中段 21 号院主楼 204 室 

法定代表人：江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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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2021 年 06 月 0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MA9H055G5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河南平煤神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 

总计 10,000 100 

  （三）关联方关系 

投资运营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四）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 月末，资产总额 63,653.04万元，净资产 6,544.11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224,418.44 万元，利润总额-919.14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65,571.86 万元，净资产 4,974.59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66,985.12 万元，利润总额-1,569.51 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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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产业集聚区经一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齐辉 

认缴出资额：36,326 万元人民币(其中 19,000 万元已工商登记，17,326 万

元还未工商登记；已实缴 24,000万元) 

成立时间：2020年 9月 2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28MA47XA9A7F 

（二）主营业务情况 

经营范围：聚酰胺薄膜、扎带等塑胶制品；轻工纺织、聚氨酯制品、箱包、

聚乙烯、聚丙烯、聚碳酸酯、热塑性树脂等其他工程塑料和改性工程塑料；相关

配件配饰（含五金制品）；及相关货物进出口贸易（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 

（三）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遂平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6,326 100 24,000 100 

合计 36,326 100 24,000 100 

2、本次交易后遂平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 

河南平煤神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36,326 100 24,000 100 

合计 36,326 100 24,000 100 

（四）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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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11286 号《审计报告》，遂平公司 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297.89 55,051.00 

负债总额 37,663.72 33,888.52 

所有者权益总额 20,634.17 21,162.47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6,958.42  17,486.96  

利润总额 -529.01  -1,343.13  

净利润 -528.30 -1,343.13  

（五）交易评估情况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遂平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以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全部

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资产总额 58,297.89 万元，负债 37,663.72 万元，净资产 20,634.17 万元；

评估值总资产为 58,869.99 万元，负债 36,971.27 万元，净资产 21,898.72 万元。

与账面价值比较，总资产增值 572.10万元、总资产增值率 0.98%，负债减值 692.45

万元、负债减值率 1.84%，净资产增值 1,264.55 万元、净资产增值率 6.13%。明

细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6 月 30 日 

被评估单位：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4,672.16   14,819.96   147.80  1.01  

2 非流动资产  43,625.73   44,050.03   424.30  0.97  

3 投资性房地产  598.18   604.56   6.39  1.07  

4 固定资产  29,827.31   30,233.80   406.4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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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建工程  3,507.79   3,507.79  0.00  0.00  

6 工程物资  191.63   191.63  0.00  0.00  

7 无形资产  2,757.33   2,768.76  11.43  0.41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0.71   0.71  0.00  0.00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6,742.79   6,742.79  0.00  0.00  

10 资产总计  58,297.89   58,869.99   572.10  0.98  

11 流动负债  9,224.83   9,202.63   -22.20  -0.24  

12 非流动负债  28,438.89   27,768.64   -670.25  -2.36  

13 负债合计  37,663.72   36,971.27   -692.45  -1.84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0,634.17   21,898.72   1,264.55  6.13  

2、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净资产）为 20,634.17 万元，评估价值 20,925.35

万元，评估价值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净资产）增值 291.18 万元，增值率

1.41%。 

3、评估情况综合分析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得到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的公允市场价值分别为 21,898.72万元和 20,925.35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

企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比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企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低

973.37万元，差异比例为 4.65%。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人转让被评估单位提供价值参考，对企业来说虽然其

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外，包括已经形成的客户资源和销售网

络、经营管理团队的丰富经验等重要的无形资源，但该企业目前处于初创期，目

前项目整体的产能不足项目整体规划的五分之一，且客户资源和销售网络、经营

管理团队的形成和磨练不够充分，对未来的收益预测准确以及规模效益都无法体

现，我们认为该评估目的结合被评估单位自身的特点判断，资产基础法的结果更

适于本评估项目，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综上，根据本次评估的实际情况，此次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评估值为 21,898.72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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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遂平公司 100%股权。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10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6,326 万元人民币，其中出资到位 24,000万元部分以评估值为依据定价，未出

资到位 12,326万元部分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 21,898.72 万元。

投资运营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对价。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件号码：91410000169972489Q 

受让方：河南平煤神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证件号码：91410400MA9H055G5E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达成协议如下： 

（一） 转让方所持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

价格以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 

（二） 依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6月 30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23）第 12015号），河南平煤

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1,898.72万元。 

（三） 转让方将所持有的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 100%股

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6,326万元人民币，其中出资到位 24,000万元部分以评估

值为依据定价，未出资到位 12,326 万元部分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以

21,898.72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接受。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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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让方受让上述股权后，转让方不再持有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

平）有限公司的股权；受让方持有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五） 双方同意对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现行的章程、

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六）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受让

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 

（七）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材料（遂平）有限公司出

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八）本协议一式七份，转让方、受让方、标的公司各执二份，报公司登记

机关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风险，调

整尼龙产业整体规划布局，进一步优化、壮大尼龙产业链的需要。本次转让剥离

了部分亏损业务（资产），可有效改善公司盈利能力。本次转让符合公司战略定

位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全力调结构、促发展，努力将尼龙主业做强做优，促

进企业健康发展，从长远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交易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动，遂平公司财务报表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转让所持有的遂平公司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全力调结构、促发

展，聚焦尼龙主业做强做优，剥离了部分亏损业务（资产），可有效改善公司盈

利能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公司

的战略定位，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内容客观真实。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为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

均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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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4 日 


